附件3

2023年度市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
推广应用奖励项目申报指南
一、申报条件
1.申请奖励的企业应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和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正常经营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健全，管理规范，核算准确，且无违法违纪情况。
2.申请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推广应用奖励项目的企业，其产品应列入《2023年湘潭市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清单》，核算标的金额是企业在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这一时间段内首台（套）产品的销售收入。

3.上一年度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的首台（套）首批次产品或年销售额达到100万元及以上的首版次产品。
二、申报材料

1.奖励申请表（附件1）;

2.盖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.2022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；

4.2022年度所有税种的税收完税证明；

5.2022年全年销售的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的统计表（见附件2），以及每笔销售对应的合同、发运凭证（交接单）、发票、银行收款凭证；

6.信用中国查询报告（报告生成时间为申报截止日期前20日内）；

7.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（附件3）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.所有申报内容需按照要求如实填写，准确完整，不得缺项漏项；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及所提供的相关附件要求字迹及公章清晰；其他相关扫描件、复印件均要求资料字迹、印章清晰。主体材料不齐全的项目不予受理。

2.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负责。对弄虚作假的企业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奖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1.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奖励：

装备工业科 高天翔，58570259；

2.首批次新材料推广应用奖励：

原材料与节能综合利用科 浣青，58570249；

3.首版次软件推广应用奖励：

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科 陈玉林，58570092。

附件：1.2023年度湘潭市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推广应用奖励项目申请表

2.湘潭市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2022年度销售统计表

3.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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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3年度湘潭市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推广应用奖励项目申请表

	 填报单位（公章）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	序号
	申报企业名称
	申报企业联系人姓名和手机
	所在地区
	首台（套）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用户单位名称
	完成销售情况说明
	实际成交额（万元）

	填表 说明
	应与申报湘潭市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的研制企业名称一致
	需留手机号
	湘潭市×××区县
	应与申报2023年湘潭市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的名称一致
	应与申报2023年湘潭市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的规格型号一致
	应与合同及发票中的购买方名称一致
	应注明签订合同、产品制造完成并出库运输、交付用户验收使用、收款入账、开具发票等环节的时间节点（具体到月份，涉及多个时间的环节，应详细列明）。以上内容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
	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的实际发生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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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：元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客户名称
	合同日期
	销售数量
	销售金额（万元）
	交货日期
	发票日期
	银行收款凭证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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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
附件4：

承诺书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 ________________    （产品及型号）申报2023年湘潭市首台（套）首批次首版次产品推广应用奖励项目材料及相关证明文件均合法、有效、文实相符，所报扫描（复印）件与原件内容一致，材料具备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和规范性。如有不实之处，由本单位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